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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研究背景 

人們交通工具技術日新月異，在德國工

程師 Benz(Karl Friedrich Benz，1885)發明

了第一部現代汽車(汽油為動力源)。至此正式

宣告人類交通方式，從傳統的人力、獸力進

而演化到機械動能，如今隨處可見的各式各

樣汽車，使人們生活更加便利、迅速。 

當多數的人都在關注汽車發展，所帶來

令人窒息的速度時，卻忽略隱藏在汽車發展

史中，初期的汽車司機必須是身兼勇敢、專

業與機智的機械修理工。因為在汽車故障後，

必須在汽車內爬進爬出或找鐵匠幫忙修車，

導致當時一般人對車的想法是望車莫及、拒

而遠之的 2。 

 

 

 

 

 

 

汽車發展史中可以了解到，汽車維修是

須具備專業維修技能，也就是要具備鐵匠專

長的，隨著汽車快速發展，汽車維修人員也

開始倍顯重要，現在維修人員技術是可透過

技能檢定分類的，不用再千方百計尋找相關

專業人才了。 

二、研究動機與限制 

陸軍保修體制區分 3 段 5 級，而其中的

單位保養段(1、2 級)二級廠負責消耗性零件

更換(機油、濾清器等)、次總成故障排除(襯

墊、水管、油管等)等預防保養作業 3。民間

汽車修理廠對材料無更換權責劃分，更換料

件內容涵蓋陸軍 3 段 5 級保修體制。 

民間汽車維修人員必須持有汽車技工執

工兵機械二級維保訓練課程之研究-以民間修護執
(證)照訓練模式為例 

--周俊宏士官長-- 
提要 

一、重機械為現代化建設必備機具，對施工技術及工程品質提升有密切關係，重機械良窳

仰賴平時維護 1，工兵部隊尤以進行大規模工事構築時，運用重機械協助屬必然之手

段，故工兵維保能力與裝備性能和工程品質有著莫大關聯。 

二、工兵近來推行一專多能，專長若屬初級專長，單兵發揮多能無礙部隊任務推行，但工

兵二級維保屬中、高級專長，非一日可蹴技術養成不易，人員若有足夠的時間，自然

可將之轉化累積經驗，而在這轉化的過程中，工兵訓練中心若課程設計得當，能有效

減少學員訓後無法銜接維保工作時程，因此維保課程設計就顯得相當重要。 

三、重機械修護專業人才的培育，可經由技能檢定而有效提升專業素養，以證照做為技術

認證手段，符合評定修護技術水平要求，然證照若是以技能速成班方式辦理，在技術

成分含量少的情況下，快速取得證照，證照價值將受到質疑；但證照也不是就此失去

意義，其訓練模式及參訓資格仍可供借借鏡，截長補短，將其優點融入教學中，非以

取得證照為最終目標，而是酌參證照訓練及考照模式過程，內化在維保訓練模式上，

以磨練維保技術為重要之重，證照取得為次之，避免浮濫而無實質運用之價值。 

 

關鍵字:維護、課程設計、技能檢定 

 

1
行政院，《重機械修護技術士技能檢定規範》，(台北市：行政院，1999.08.23)。 

2
Xing.glyx.cn/machine/2045.shtml 旅行百科網 世界上第一輛汽車是誰發明的?，檢索日期：2017.11.15。 

3
依據陸軍 MR 卡分類，可區分附油、定更件、耗材及壽限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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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以下簡稱執照)或修護技術士證(以下簡稱

證照)才得以執業，在執(證)照加持下，人員

皆可憑照謀其職；陸軍依規定工兵機械維修

人員要由經過專業訓練之保修人員擔任 4。陸

軍工兵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工訓中心)正是此

專業人員培訓搖籃，故本研究想從證照訓練、

考照模式來與工訓中心課程、訓練模式來分

析，比較執(證)照課程訓練與工訓中心二級維

保課程差異。在民間修護訓練多為汽車修護

訓練班，而重機械修護一般為技職學校教育

課程，與我機電班短期訓練性質差異甚大，

故在分析上重機械修護僅從考照模式作分析，

實乃本研究之限制因素。 

三、研究目的 

目前工訓中心有工兵機電修護兵與工兵

機電修護督導士等 2 類二級維保專長訓練班

隊(以下簡稱機電班)，本研究欲將公路局技工

執照訓練、考照及勞動部證照考照模式，導入

至機電班訓練課程內，以利工兵機電班二級維

保未來訓練課程規劃、設計參考借鏡運用。 

 

民間修護執(證)照與工兵機械二級維

保訓練概況 

汽車修護可分類交通部公路總局技工執

照及勞動部證照 5，目前有短期完整訓練課程

的，為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各區

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公路總局訓練中心)，所辦

理的汽車修護技術進修訓練班(以下簡稱汽

修班)。 

勞動部證照參加考試對象以技職學校人

員為主，兩者考試題型類似且執業資格相同，

惟技職學校教育期限較長(完整學校教育課

程)，其學校教育模式與工兵機電班短期訓練

型態不同，故本研究以汽修班(技工執照)為主

要研究對象。 

一、公路局汽車修護技工執照概況 

(一)汽車修理保養業規範 

依據汽車修理業管理辦法 6，將汽車修理

業概分為：汽車保養所、乙種汽車修理廠與甲

種汽車修理廠等三類，其業務範圍概述如下： 

1.汽車保養所： 

(1)檢查車位至少2位，工具間至少1間。 

(2)得於從事汽車之清潔、潤滑、檢查、

調整、維護、總成更換或僅從事單向汽車車

輪定位、汽車電機業務等。 

(3)依法至少雇用合格汽車修護技工

或汽車修護乙級(以上)技術士 1 人。 

2.乙種汽車修理廠 

(1)應具備汽車保養所設施外，另要有

引擎拆裝及機件加工廠房一間。 

(2)得於從事汽車之清潔、潤滑、檢查、

調整、維護、總成更換、校正及車身局部補

漆(不含鈑金)等業務。 

(3)依法至少雇用合格汽車檢驗員、汽車

修護技工或汽車修護乙級(以上)技術士 1 人。 

3.甲種汽車修理廠 

(1)設施同乙種汽車修理廠。 

(2)得於從事汽車之清潔、潤滑、檢查、

調整、維護、總成更換、校正及翻修等業務。 

(3)依法至少雇用合格汽車修護技工

或汽車修護乙級(以上)技術士 2 人。 

(二)汽修班參訓資格 7 

相關學歷或經歷如下之一者，即符合報

考資格： 

1.高中職(或比照)汽車、農機、重機械或

機械科系畢業。 

2.非前項所列科系，另從事汽車修護工

作一年以上者。 

3.領有丙級汽車修護技術士證者。 

4.接受政府立案機構汽車修護時數累計

1600 小時以上，並從事汽車修護工作 1 年以

上者。 

 

4
陸軍後勤訓練中心，《陸軍單位段維保作業手冊(第一版)》，2015.11.10。 

5
汽車修護工作範圍泛指汽車定期保養及各部機件檢查、調整、換件等之基本修護工作(丙級)；從事一般汽車
修護工作，包含引擎、底盤、電系、空調等各系統維修工作(技工執照與乙級證照) 

6
經濟部，《汽車修理業管理辦法(經 82 工 091946 號令)》，(台北市：經濟部，193.06.30)。 

7
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科系資格及學歷資格認定表)》(台北市：交通部，2017.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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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從事汽車修護工作 4 年以上者。 

(三)汽修班課程 

1.公路局汽修班相關訓練課程如表 1。 

2.訓練時數：282小時(不含考前訓練時數)。 

3.召訓目標：以未來有志從事汽車修工

作者為主。 

(四)執照考照規範 8 

(1)技工檢定試題共計 8 站，各站評定

成績總和 70 以上者，才能判定為合格。 

(2)測驗項目共計有 8 站 39 類題型，其

中符合陸軍二級維保項目計有檢修汽油引擎

等 7 站，餘三、四級項目共計 5 站(如表 2)。 

(3)考照要求及標準：能正確選擇及使

用手冊、測試儀器，使用修護手冊，判斷機

件故障，能正確填寫故障項目，能完成工作

並確認機件恢復正常。 

(五)汽修班招訓概況 

1.委託汽車修護專業班：主要以技職體

系學校委託辦理為主。 

2.汽車修護技術訓練班：107 年度日間

及夜間班，共開辦 6 梯次，參訓學員主要以

未來欲從事汽車修護廠人員為主，且於 106

年後各梯次減員招收，訓練時數由原本 240

小時增加至 280 小時以上。 

二、勞動部重機械修護技術士證概況 

重機械修護證照分類有引擎及底盤二大

類，其中底盤修護從 2003 年後，因術科承

辦單位未申辦考試後，致底盤職類停辦中，

餘引擎修護職類目前仍舊實施考照，重機械

修護目前無相關訓練班，故本研究著重考試

內容概況說明。 

(一)重機械修理保養業規範 

同汽車修理保養業定義，惟所雇用之技

工，重機械保養廠徵才會要求持有重機械修

護(引擎或底盤)技術士證人員。 

(二)報考資格 9： 

1.丙級： 

年滿十五歲或國中畢業者，得參加丙級

或單一級證照技能檢定。 

2.乙級：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即可報名

(僅列未來國軍結合證照項目後，辦理專案考

照資格)。 

(1)取得申請檢定職類丙級證照，並具

有高中畢業或同等學力證明或高中在校最高

年級。 

(2)具有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同等學

力證明，並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 2 年

以上。 

(3)大專校院以上畢業或同等學力證

明，或大專校院以上在校最高年級。 

(4)從事申請檢定職類相關工作6年以上。 

(三)國軍相關委商契約維修規範 

表 1  汽修班課程表 

編號 課程名稱 編號 課程名稱 

1 汽車引擎構造原理及實習 12 基本電學及實習 

2 柴油引擎系統原理及實習 13 點火系統原理及實習 

3 量具使用技巧及實習 14 空調系統原理及實習 

4 啟動系統原理及實習 15 充電系統原理及實習 

5 底盤總成拆裝實習 16 底盤主件分解組合實習 

6 汽油引擎燃料系統原理及實習 17 雨刷及儀表系統原理與實習 

7 燈光系統實習 18 電系故障排除 

8 底盤主件調整實習 19 汽油引擎故障排除實習 

9 柴油引擎故障排除實習 20 動力轉向及前輪定位原理 

10 傳動系統原理 21 引擎排放廢氣控制系統原理 

11 制動系統原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stc.thb.gov.tw/cindex.html，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南部訓練中心/招生資訊
/機務訓練班/汽車修護技術進修訓練班，檢索日期：2017.11.15』整理。 

 

8
交通部，《汽車修護技工執照考驗術科試題(試題編號 020-930201)》(高雄市：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
練所南部訓練中心，2017.10)。 

9
行政院，《106 年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簡章(2017.08 版)》(台中市：勞動部技能檢定中心，2017.08) 

3
依據陸軍 MR 卡分類，可區分附油、定更件、耗材及壽限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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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重機械修護廠開業比照工廠類，

由地區主管機關規範設置，目前並無強制律

定應聘用人員資格及人數規範。 

2.國軍重機械修護契約規範內容 10，維

修國軍相關重機械維修人員必須持有重機械

修護-底盤或重機械修護-引擎或汽車修護乙

級(含)以上，經過核定後，方可執行案內維修

作業。 

(四)技術士證檢定規範 

1.重機械修護引擎丙級： 

(1)目前並無訓練機構訓練時數相關規

範，故除一般職業學校相關科系有實施 3-4

年的學校教育外，本職類在民間訓練機構並

無辦理相關訓練課程。 

(2)術科計有 3 大套試題，每套試題各

分測 5 站，評定成績為 60 以上者，才認定合

格，各站測驗題型如表 311： 

(3)丙級測驗項目共計有 15 題題型，

表 2  技工執照測驗試題統計表 

站別 項目 測驗試題 
比照陸軍體制等級範圍 

2 級 3 級 4 級 

第 1 站 檢 修 汽 油 引 擎 
考生依題型所設置之故障狀況，能完成排除
故障程序，並換用正確的零件。 

   

第 2 站 檢 修 柴 油 引 擎 
考生依題型所設置之故障狀況，能完成排除
故障程序，並換用正確的零件。 

   

第 3 站 檢 修 汽 車 底 盤 

(1)汽車防鎖死煞車系統檢修 

(2)汽車前輪定位檢修 

(3)汽車剎車系統檢修 

(4)汽車動力轉向系統檢修 

(5)汽車自動變速箱檢修 

   

第 4 站 檢 修 汽 車 電 系 

(1)汽車起動及充電系統檢修 

(2)汽車燈光系統檢修 

(3)汽車空調系統檢修 

(4)汽車雨刷系統檢修 

(5)汽車喇叭及儀錶系統檢修 

(6)汽車電動門鎖及車窗系統檢修 

   

第 5 站 全 車 綜 合 檢 修 共計 27 項檢修項目    

第 6 站 
引擎組件拆裝、檢
測及判斷 

(1)活塞拆裝及汽缸失圓、斜差測量 

(2)DOHC 引擎正時皮帶拆裝及檢查 

(3)電腦點火電子分電盤拆裝、基本點火正
時調整 

(4)空氣流量感知器總成拆裝及檢測 

(5)柴油引擎噴油嘴總成拆裝及檢測 

(6)柴油引擎氣門腳間隙檢查及調整 

   

第 7 站 
底盤組件拆裝、檢
測及判斷 

(1)自動變速箱分解組合及測量 

(2)碟式煞車拆裝及檢測 

(3)大型車前輪鼓式煞車拆裝及檢測 

(4)車輪拆裝及平衡校正 

(5)大型車離合器總泵檢測及調整 

(6)大型車差速器總成分解檢查組合 

   

第 8 站 
電系組件拆裝、檢
測及判斷 

(1)發電機性能測試 

(2)起動馬達性能測試 

(3)頭燈總成換裝及調整 

(4)汽車感測元件檢測 

(5)柴油引擎快速預熱系統檢測 

(6)恆溫空調系統檢測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汽車修護技工執照考驗術科試題，試題編號020-930201》(公路總局公路人員練所
南部訓練中心，2017.10)製作。 

 

10
陸軍兵工整備發展中心《329DL 挖土機委商保修契約(GM05027P025)》，(南投縣：陸軍兵工整備發展中
心，2016.02.15) 

11
行政院，《重機械修護丙級-引擎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應檢參考資料》，(台中市：勞動部技能檢定中心，
2015.11.21)

3
依據陸軍 MR 卡分類，可區分附油、定更件、耗材及壽限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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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陸軍二級維保項目計有汽缸床(墊)更換

等 8 項，餘三、四級項目共計 7 項，各約占

題型 50%。 

(4)要求標準主要有：拆裝方法、工

具與儀器使用方法、測量與檢測結果判定、

清潔與潤滑方法。 

2.重機械修護引擎乙級： 

(1)術科計有三套試題，每套試題各分

測五站，評定成績為60以上者，才認定合格，

各站測驗題型如表 412： 

(2)乙級測驗項目共計有 15 類題型

(第二站技術手冊運用項目，各級都需運用)，

其中符合陸軍 2 級維保項目計有汽缸壓力測

試與判斷等 10 項，約占題型 66%，餘三、

四級項目共計 6 項，約占題型 34%。 

(3)要求標準主要有：拆裝方法、工具

與儀器使用方法、測量與檢測結果判定、清

潔與潤滑方法、故障判斷精確排除完畢後相

關主件能正常運轉。 

3.重機械修護底盤乙、丙級 

因目前底盤職類停辦中，故無相關考試

題型可供參考，但從底盤職類考照命題規範中

可了解，證照考試命題方向以傳動系、轉向系、

制動系、承載系、氣壓、液壓系與附屬裝置(牽

引機、推土機、挖掘機、起重機、裝載機、平

路機、滾壓機、鋪裝機)等 6 類為主 13。其中氣

壓、液壓系與附屬裝置等部分，是重機械與一

般汽車修護差異較大且為特殊之處。 

表 3  勞動部重機械修護-引擎丙級術科題型 

測驗抽題第 1 套題目 

站別 項目 測驗試題 
比照陸軍體制等級範圍 

2 級 3 級 4 級 

第一站 本體系 汽缸床(墊)更換    

第二站 本體系 汽門拆裝與汽門彈簧彈力檢查    

第三站 燃料系 供油泵總成組合    

第四站 電系 換裝交流發電機及充電檢查    

第五站 主件量測 

(1)汽門彈簧自由長度量測 

(2)連桿小端內徑測量 

(3)活塞環開口端隙測量 

   

測驗抽題第 2 套題目 

站別 項目 測驗試題 
比照陸軍體制等級範圍 

2 級 3 級 4 級 

第一站 本體系 引擎曲軸安裝與曲軸端移間隙測量    

第二站 本體系 引擎保養檢查    

第三站 燃料系 更換柴油濾清器與怠速調整    

第四站 電系 柴油引擎啟動及預熱系統配線    

第五站 主件量測 

(1)軸承片自由張度量測 

(2)汽門舉桿外徑量測 

(3)凸輪軸端移間隙量測 

   

測驗抽題第 3 套題目 

站別 項目 測驗試題 
比照陸軍體制等級範圍 

2 級 3 級 4 級 

第一站 本體系 搖臂軸安裝與汽門間隙調整    

第二站 本體系 活塞環及活塞安裝    

第三站 燃料系 針型噴油氣組合及壓力測試(調整)    

第四站 電系 更換啟動馬達總成及測試    

第五站 主件量測 

(1)汽門彈簧自由長度量測 

(2)凸輪軸凸輪高度測量 

(3)曲軸銷側間隙測量 

   

資料來源：行政院，《重機械修護丙級-引擎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應檢參考資料》，(勞動部技能檢定中心，
2015.11.21) 

 

12
行政院，《重機械修護乙級-引擎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應檢參考資料》，(台中市：勞動部技能檢定中心，
2015.11.21)。 

13
行政院，《重機械修護技術士技能檢定規範》，(台北市：行政院 199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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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兵二級維保班訓練概況 

(一)工兵訓練中心所培訓之工兵機電班，

訓練流路概況如下： 

1.目標：為培養部隊中、高級機電修護

專長士兵(官)人員，使其具備機電修護操作與

保養專長職能，能勝任二級廠定期保養及不

定期檢修任務 14。 

2.106年度各梯次流路召訓員額為 18員，

專長訓練時數為 8 週(280 小時)，共同性一般

課程 67 小時，工兵裝備相關維保課程 213

小時，士官(兵)專業技能培訓方向相同，然士

官班未來歷練領導職，故在共同科目上要比

士兵班上更多的領導課程。 

3.機電班課程設計依後勤處指導，課程

以工兵常用裝備為主軸，務使學生在受訓期

間，能以工兵裝備全裝 15進行訓練，依據 107

年機電班課程統計全裝訓練裝備計有壓路機

等 20 類，相關裝備及課程如表 5 及表 6： 

4.招訓資格：未限制相關資格與經歷。 

(二)機電班術科培訓方式 

1.機電班人員訓練包含「預防保養勤務

與裝備檢修標準程序、步驟及要領」及「裝

備故障排除」等多項補保重點 16。 

2.從各裝備「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教案內容可以發現，機電班訓練項目，區分

裝備系統配合裝備保養卡(英文：Mechanical 

Repair Card，簡稱 MRC、MR 卡等)內之維

保項目進行訓練，過程中主要訓練學生查閱

技術手冊、工具運用能力及二級維保能力。 

3.在各裝備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課

程中，均排定 30 分鐘以上時數，實施學術、

科測驗，測驗方式採全裝分測五站(安全紀律

表 4  勞動部重機械修護-引擎乙級術科題型 

測驗抽題第一套題目 

站別 項目 測驗試題 
比照陸軍體制等級範圍 

2 級 3 級 4 級 

第一站 本體系 柴油引擎綜合檢查與故障排除    

第二站 本體系 技術手冊使用    

第三站 燃料系 組合噴油器(針型)及壓力調整與判斷    

第四站 電系 啟動馬達檢測與起動電路配線    

第五站 主件量測 失圓與斜差量測    

測驗抽題第二套題目 

站別 項目 測驗試題 
比照陸軍體制等級範圍 

2 級 3 級 4 級 

第一站 本體系 汽缸壓力測試與判斷    

第二站 本體系 技術手冊使用    

第三站 燃料系 高低壓燃油油管配置與空氣排放    

第四站 電系 起動、充電系統配線及檢測    

第五站 主件量測 

(1)連桿彎曲度量測 

(2)凸輪高度量測 

(3)凸輪軸彎曲度量測 

   

測驗抽題第三套題目 

站別 項目 測驗試題 
比照陸軍體制等級範圍 

2 級 3 級 4 級 

第一站 本體系 引擎與噴射泵正時及怠速調整    

第二站 本體系 技術手冊使用    

第三站 燃料系 組合噴油器(孔型)及壓力測試調整與判斷    

第四站 電系 作業照明與聲光系統配線    

第五站 主件量測 連桿大端內徑量測    

資料來源：行政院，《重機械修護乙級-引擎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應檢參考資料》，(勞動部技能檢定中心，
2015.11.21) 

 

14
同註 4，P3-8~P3-11。 

15
全裝：指裝備不拆零、不分解且全套配件齊全之狀況。 

16
同註 4，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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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站中，是以行為是否符合安全條件為評

分標準)，各站分數總合 60 分以上，即判定

為術科合格，測驗題型如表 7： 

四、小結 

由上述各執(證)照概況(表 8)可以發現，

技術訓練是可分為長期教育與短期訓練類型

的，『訓練是立竿見影，教育是滴水穿石』；

而修護技術不僅需訓練，更需要磨練，所以

一般短期修護培訓班都會設定報名資格，避

免揠苗助長。修護技術沒有打磨好基本工，

可能連最基本的三用電表都不懂如何使用，

如果三用電表都不會用，更遑論是故障排除

或二級維保了。 

 

 

 

表 5  共同性一般課程內與維保有關係課程統計表 

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 

時數 
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 

時數 

1 國軍現行保修體制暨單位段保養 2 3 二級廠編組及作業流程 4 

2 技術書刊暨潤滑令運用 2 5 機工具區分及使用要領 2 

3 二級廠作業安全(含廠區環保) 2    

資料來源：參考工兵訓練中心-107 年班隊規劃暨課程設計，2017.08.31。設計而成 

 

表 6 機電班全裝訓練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 

時數 
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 

時數 

1 壓路機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7 12 舟艇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7 

2 
履帶機動橋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
實作 

14 13 
裝土機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
作 

14 

3 
油壓工具組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
實作 

3 14 
壓路機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
作 

7 

4 消防車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14 15 
阻絕尾車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
實作 

7 

5 打氣機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3 16 
發電機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
作 

4 

6 
給水裝備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
作 

14 17 
挖土機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
作 

14 

7 推土機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14 18 
平路機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
作 

14 

8 工兵車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14 19 
傾卸車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
作 

14 

9 牽引車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7 20 
爆破鑽孔機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
業實作 

7 

10 照明車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7 21 橋車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 7 

11 電瓶充電與保養 14 22 裝備預防保養勤務實作 28 

資料來源：參考工兵訓練中心 107 年班隊規劃暨課程設計(2017.08.31)。設計而成 

 

表 7  機電班術科評分表 

站別 項目 測驗試題 配分 

第一站 機工(儀)具操作 能正確拿取機工具並說明名稱、功用及操作機工具 15 

第二站 零附件識別及查詢 能正確識別零附件名稱、功用、及位置(標準) 15 

第三站 
技術書刊 

(含 MRC)運用 

能正確參考技術書刊，保養程序、步驟、要領與手冊相
符，保養位置正確 

20 

第四站 全裝保養實作 
保養及檢查標準與 MRC 或技術書刊標準相符，保養紀
錄填寫正確 

30 

第五站 故障排除 
能依書刊封面編號及名稱、目錄及故障狀況查找故障原
因並處置 

10 

第六站 安全紀律 作業中不作違反安全規定事項 10 

資料來源：參考工兵訓練中心107年壓路機二級預防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教案製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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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證)照訓練及考照模式分析 

一、汽車修護執照分析 

(一)限制參訓資格，有利實作訓練 

由汽修班報名資格可以發現，該班參

訓學員均須具備相關科系或修護經驗資格後，

再經過 282 小時以上小班制的訓練時數，才

得以參加執照考試，顯示汽車修護(檢測、量

測、更換)執照，需一定時間及訓練累積經驗，

來培養考照(合格率約 60-70%)及修護技術，

非短期訓練且門外漢可勝任之。 

(二)課程設計完整，提升訓練效率 

汽修班雖為技術進訓性質，觀其課程，

在各系統實習前，均會針對系統原理課程強

表 9  民間修護執(證)照與機電班訓練比較表 

班別 

 

項目 

工兵機電修護班 公路局汽車 

修護技工執照 

技術士證照 

(汽車修護+重機修護) 

士兵班 士官班 丙級 乙級 

訓練性質 短期訓練班 短期訓練班 短期訓練班 學校技職教育 學校技職教育 

從業資格 無 無 有 有 有 

參訓資格 無限制 無限制 有限制 
無限制 

(年滿十五歲) 

有限制 

(丙級、專科或工
作經驗) 

受訓時數 

總計 280 小時 

一般 67 小時 

維保 213 小時 

總計 280 小時 

一般 67 小時 

維保 213 小時 

總計 282 小時 

原理 52 小時 

實作 230 小時 

學校 

2-4 年 

學校 

2-4 年 

訓練課程 
共同性一般課程＋
全裝維保課程 

共同性一般課程
＋全裝維保課程 

系統原理與實作
＋故障排除作業 

汽修（農機）系
一貫課程 

汽修（農機）系
一貫課程 

測驗模式 
6 站 6 類 

維保作業 

6 站 6 類 

維保作業 

8 站 39 類 

量測及 

故障排除 

5 站 15 類 

量測及 

故障排除 

5 站 15 類 

量測及 

故障排除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表 8  汽修課程與機電班課程比較表 

班別 

 

分類 

機電班 汽修班 

一般課程 

1.國軍現行保修體制暨單
位段保養 

2.技術書刊暨潤滑令運用 

3.二級廠作業安全(含廠區
環保) 

4.二級廠編組及作業流程 

5.機工具區分及使用要領 

量具使用技巧及實習 

工作原理 
在全裝維保作業進度中說
明，無專門課目授課 

1.汽車引擎構造原理及實習 

2.基本電學及實習 

3.啟動系統原理及實習 

4.引擎排放廢氣控制系統原
理 

5.制動系統原理 

6.雨刷及儀表系統原理與實
習 

7.柴油引擎系統原理及實習 

8.點火系統原理及實習 

9.空調系統原理及實習 

10.充電系統原理及實習 

11.動力轉向及前輪定位原理 

12.傳動系統原理 

13.汽油引擎燃料系統原理及實
習 

實作課程 

1.裝備預防保養勤務實作 

2.電瓶充電與保養 

3.壓路機等 20 類二級預防
保養及檢修作業實作課
程 

1.底盤總成拆裝實習 

2.底盤主件分解組合實習 

3.底盤主件調整實習 

4.燈光系統實習 

5.柴油引擎故障排除實習 

6.電系故障排除 

7.汽油引擎故障排除實習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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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授課，有系統原理支撐後，才進行術科實

習，此方式有效增加學生機械原理概念，同時

也是在為學、術科考試前，做有效的課前解題

動作，避免訓練完畢後，實際執行汽車修護時，

發生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情事發生。 

(三)運用架置方式，便利教學考照 

從汽修班訓練與考照模式可以發現，

汽修班是將主件或工作系統，以拆除外殼並

架置於角鐵上方式，來進行訓練或考照，而

非以單一廠牌、型式或全裝來進行，如此有

利老師教學及檢視線路，不會在訓練過程中，

因外殼擋住線路，而無法進行查修或說明，

便於建立學員修護概念，可磨練學員未來接

觸五花八門的汽車種類時，有執行修護技術

與故障點判斷之能力，以保障持照人員「執

業」資格及顧客修護「品質」。 

二、重機械修護證照分析 

(一)證照分類分級，有效認證技術 

證照可依其專精程度來做分級(甲、乙、

丙級)，以區隔從業人員技能水準，各級證照

命題方向，符合普遍職業群體需求，漸進級

別考試，來對人員技術專精程度實施認證，

並立法以級別來做執業或開業限制(保養廠

規模及工作項目)，藉此人員可依未來從業方

向，規劃參加不同級別證照考試。 

(二)重機職類停辦，技術無法認證 

從證照考試項目發現，重機械修護與

汽車技工測驗內容差異甚大，汽車技工考試

包含全車修護項目，重機械修護則區分引擎

與底盤 2 大職類，其中與一般車輛特殊不同

部位(底盤、液壓、氣壓)則被歸類在底盤職類，

底盤職類考試項目為重機械修護獨特與重要

項目，是一般汽車修護無法觸及項目，唯目前

底盤職類停辦中，實屬可惜，故建議本中心可

建立場地，並增加續辦底盤職類證照考試。 

三、機電班訓練 

(一)未能限制資格，能力參差不齊 

1.機電班為中(高)級專長，依職缺區分士

官及士兵班，然在年度訓練計畫中，未能限

制招訓資格(科系或工作經驗)，如士兵班須持

有汽車修護丙級、重機械修護丙級或相關科

系畢業；士官班須具備士兵班訓練證書等資

格限制，導致人員在訓練時能力參差不齊，

造成授課困擾，故建議增加資格限制。 

2.機電班課程時數 280 小時，略同於汽

修班 282 小時，然若將參訓資格納入考量，

則發現時數遠不足彌補工作經驗或相關科系

斷層，故在未能限制招訓資格情況下，應增

加授課時數。 

(二)課程未臻理想，降低訓練效益 

故障排除(不定期檢修)是由檢測、量測、

更換等程序組成，而非「單一工作」，其檢(量)

測為重點，然相關機械工作理論未到達水平

之前，強加在他身上的技術，是無效且不會

開花結果的，實務無法依理論，循線找到故

障(問題)根源或位置，人員是無法執行不定期

檢修(故障排除)，倘若只一眜依 MR 卡完成

保養，是無法勝任二級廠工作的，故建議機

電班應強化故障排除訓練及工作原理課程。 

(三)全裝保養練習，影響訓練深度 

工兵預防保養課程目前以全裝為主，

原本立意良善，可使學員在面對國軍現有裝

備下，建立相關修護經驗，但對於故障排除

課程進度，教官便出現有所為難情況(在妥善

良好的裝備上設置故障點)，若故障設置不夠

靈活，將無法誘導學生進行有效故障排除，

反之故障設置深入且靈活性高，又怕故障點

導致裝備損壞，進而影響裝備後續妥善狀況，

故多以一般狀況模擬實境，來進行故障排除

講解，如此無法「實質」提升學習效益，故

建議在授課裝備上，除運用妥善全裝外，也

應增加可供授課拆裝及講解教學主件或總成

部分來進行訓練。 

 

精進作法 

技術的栽培是長期的，毫無取巧成分可

言，加上國軍政策停徵義務役，而志願役人

員在交織歷練政策、工兵裝備項多量少及達

編率逐年降低影響，工兵各級修護技術逐年

弱化、技術無法生根，間接影響裝備妥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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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兵為維護裝備妥善，逐年增加委商裝備項

數，看似維持了裝備妥善，也節省屯料的費

用，但此後裝備運用命脈卻被扼住了咽喉，

一旦年度裝備修製費用罄，裝備就無法恢復

妥善，試想工兵平時需協助地方政府做災後

搶救工作，戰時負有阻絕、遲滯敵人等任務，

一支精良且要大規模構築的部隊，卻沒有裝

備的配合，每個人都用圓鍬、十字搞在挖東

掘西，豈不貽笑大方，是無法勝任構築任務，

故修護技術的深植，從整軍備戰的角度來看，

是有其必要性的，絕不可一昧的將裝備維修

權交由廠商，以下依實際限制區分三個進程

給予建議。 

一、近程建議： 

(一)建立架置教學，提升訓練效果 

建議工訓中心機電班訓練模式，能以

執(證)照內涵，依系統或主件分類，製作架置

式教學台或示教板進行教學(如圖 1~圖 2)，

架置式教學台線路裸露在外、視野良好、講

解容易，故障點設置後，有助於教官訓練說

明，輔以工作原理授課，更收事半功倍之效

益；且不會在故障點設置後，故障排除教學

進度遲滯，而使裝備受其影響，導致戰備演

訓任務無法遂行。 

(二)課程重新設計，教學循序漸進(如表 10) 

1.士兵班課程：因無限制招訓資格，且

工訓中心訓練時數未改變前提(與汽修班時

數略同)，建議調整方向以增加機械工作原理

為主，使不具備相關科系畢業與修護工作經

驗人員，也能在此階段獲得修護基礎概念，

而非填鴨訓練；而保養訓練則減少實習裝備

總數調整，士兵班仍以全裝訓練為基礎，但

以工兵少量普及裝備(例如推、平、挖與多功

能工兵車等)，作為訓練人員了解維保作業之

運用，士兵班定位以能實施預防保養為主。 

2.士官班課程：士官若仍與士兵相同，

未來完訓後也僅作預防保養作業，則有失先

前培訓資源與部隊歷練，故此班隊授課方向

以強化故障排除(不定期檢修為二級廠2大任

務之一)技能為主，課程設計建議增加機械工

作原理(針對各裝備)時數，先以系統架置台與

示教板腦力激盪，再進行裝備系統故障排除

後，進而全裝故障排除實習，如此可增強專

業技術能力，課程也可與士兵班區隔。 

3.建議新增證照推廣班(丙級)、證照推廣

班(乙級)、複訓班及新式裝備保養班等班隊，

以符合機電班長留久用及晉升管制未來訓練

發展方向。 

二、中程建議：限制班隊資格，增加訓項範圍 

工兵裝備項多量少，逐年添購新式裝備，

裝備越進步，所用的科技、功能就越專業，

也就需要更高深的技術與輔助器材來維護，

除了長期摸索、維修裝備來持續增加技術外，

亦可透過進修方式獲取新知，所以建議參考

汽修班限制參訓資格方式，限制各班隊參訓

資格，另透過複訓班及新式裝備保養班，使

工兵二級維保人員持續在職進修。 

 
圖 1  架置式教學台(柴油引擎) 

資料來源：本研究於台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
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科授課場地拍攝。 

 

圖 2  電系示教板 

資料來源：本研究於台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
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科授課場地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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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官(兵)班：由於國軍兵源及部隊用人

派訓方式，現階段無法限制其工作經驗或畢

業相關科系，修護與操作專長不同，裝備操

作生疏可藉由反覆練習(或模擬器)，即可提升

熟練度，而修護在裝備沒有真正損壞下，是

無法判定修護技術的，好不容易累積經驗的

人員，若因調職而產生無法銜接狀況，豈不

枉費中心的教育資源，故未來國軍推行全募

兵制狀況下，二級維保人員役期拉長，士兵

(官)班要限制參訓條件，實屬合理可行。 

(二)證照推廣班： 

1.為避免二級維保人員在受完訓後，就

自認有能力考照，且在取得證照後就有其技

術的錯誤想法，故在考照資格限制上，應完

備工作經驗條件，使其具備相關維修技術，

輔以證照推廣短期訓練，再依其技術能力程

度及意願參加考照，讓證照真正發揮價值所

在，避免證照淪為加分或募兵口號，而根本

沒有實際用途，人員在職或退伍不敢運用證

照發揮所長。 

2.證照推廣班-丙級：建議以完訓機電班

士兵人員為主(職缺為 4H653 工兵機電修護

兵)，且職缺連續佔滿 1 年以上者，方能參訓

該班隊。 

3.證照推廣班-乙級：建議以完訓機電班

士官人員為主(職缺為 4H636 工兵機電修護

督導士)，且具汽車修護丙級證照及職缺連續

佔滿 2 年以上者，避免單位不當編組，為考

照而調整職缺，且可運用證照考試，使人員

技術深根單位二級廠。 

(三)複訓班可採短期 1 期 1~2 週方式，訓

練內容可由每年部隊輔訪結果，將普遍保養

不佳之裝備，納入複訓班課程內施訓，藉持

續保養訓練，替部隊解決二級維保人員完後，

便無法持續再精進培訓問題。 

(四)新式裝備班則在工兵部隊採購新式裝

備3年內(或得標廠商於保養教育合約結束後

起算)，要求工兵二級維保人員回訓之機制，

畢竟人員受完訓後，除了第 1 年廠商辦理講習

外，人員就沒有機會接觸到新式裝備相關訓練

了，其相關班隊整體招訓資格建議如表 11。 

 

表 10  課程設計方向建議表 

項次 班別 課程設計方向 

一 士兵班 

1.增加機械工作原理為主。 

2.以工兵常用裝備進行全裝訓練，確保機電班人員訓後，返回駐地
可執行維保作業最低需求。 

二 證照推廣班-丙級 課程設計以參加證照考試內容為主。 

三 士官班 

1.建議增加工作原理(工兵裝備為範例)與故障排除時數。 

2.全裝故障排除以工兵常用裝備為主，例如推、平、挖與多功能工
兵車，以求建立修護基礎概念。 

3.參考技工執照訓練課程，依照各系統建立訓練課程，以肆應未來
多樣裝備但少變的機械性能。 

四 
證照推廣班-乙級(含汽

車修護技工執照) 
課程設計以參加證照考試內容為主。 

五 複訓班 以年度輔訪保養狀況不佳裝備為主，訓期短,約 1-2 週為主。 

六 新式裝備保養班 以新式裝備為主，人員訓練普及後，課程回歸於士官(兵)班內。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製作。 

表 11  資格限制表 

項次 班別 參訓限制資格 

一 士兵班 無(不易限制資格) 

二 證照推廣班-丙級 
持有機電士兵班證書且部隊維修工作經驗滿 1 年(職缺為 4H653

工兵機電修護兵)以上者。 

三 士官班 有丙級修護證照(含汽車修護丙級)。 

四 
證照推廣班-乙級(含汽車
修護技工執照) 

持有機電士官班專長證書且具丙級證照及部隊維修工作連續滿 2

年(職缺為 4H636 工兵機電修護督導士)以上者。 

五 複訓班 持有士兵班結業證書或士官班結業證書。 

六 新式裝備保養班 持有士兵班結業證書或士官班結業證書。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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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遠程建議：輔導技檢考照，建置合格場地 

(一)民間企業徵人除學歷外，亦用證照來做

技術考核指標，廣告有言「一照在手、受用

無窮」。國軍相關委商契約亦是如此，反觀國

軍自身修護人員，經歷短期修護訓練，累積

長期工作經驗後，仍無法證明其維修能力；

建議未來班隊結訓後，可在工訓中心增設技

能檢定場地或與訓練機構合作開辦訓練班，

訓後配合全國技能檢定團體報名、委外實施

考照(如大客車與聯結車相同)或自辦考照等

機制辦理修護證照專案班。 

(二)綜上述以工訓中心自辦試場辦法為較

佳，技能檢定增辦項目建議為汽車修護及重

機械修護(底盤、引擎)等兩項，除將技術推廣

至工兵二級維保人員外，亦將技術扎根於工訓

中心，未來工訓中心修護師資越強大，教學內

容隨之豐富，學生技術與學識跟著越精深，學

生取得相關證照後，增加人員對自身技術信心，

亦提高裝備軍維能力，這是雙贏策略。 

 

結語 

日本松下電器創辦者松下幸之助曾言：

「員工培養是企業風險最小，收益最大的戰

略性投資」。培養員工最大的收益，就是來自

於員工有良好的技術，員工技術越好，所製

作的產品，理所當然品質越好，品質越好相

對價值越高，這是良性循環。 

工兵二級維保搖籃就是工訓中心，教官

維保技術與知識若為工兵領頭羊，那來此地

的機電修護人員，接受滿分的專業而定有收

穫；班隊設計能依技術分層設階，使部隊不

再隨意派人受訓，二級廠人員得以長期培養

技術，提昇裝備妥善將不是空頭白話；工訓

中心自(協)辦考照，人員技術受證照制度認證，

使軍旅生涯信心十足，未來職涯加分滿百，

整體課程設計能酌參考照訓練模式及資格限

定設計，以取得證照為方向，卻不是終點，

避免產生訓練過程不重要，只要有證照就好

的錯誤想法，藉此維護工訓中心訓練品質，

也可維持訓練績效(合格率)，另加入複訓班隊

後，期使機電修護人員技術能持續精進，人

員長留久用為最終目標，也可將裝備修護技

術回歸於機電修護人員身上，不再鉗制於民

間廠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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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陸軍兵工整備發展中心，

2016.02.15)。 

8.行政院，《重機械修護丙級-引擎技術士技

能檢定術科測試應檢參考資料》，(台中

市：勞動部技能檢定中心，

2015.11.21)。 

9.行政院，《重機械修護乙級-引擎技術士技

能檢定術科測試應檢參考資料》，(台中

市：勞動部技能檢定中心，

2015.11.21)。 

10.行政院，《重機械修護技術士技能檢定

規範》，(台北市：行政院 1999.08.23)。 

二、網路引用 

  旅行百科網，《世界上第一輛汽車是誰發明

的?》(Xing.glyx.cn/machine/2045.shtml，檢

索日期：2017.11.15。 




